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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 函
地址：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

聯絡人：馮淑芬

聯絡電話：02-86741111#66119

傳真：02-86718006

電子信箱：stone@mail.ntpu.edu.tw

受文者：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大教字第11110000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本校於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內設有「飛鳶組」招

生，係以扶助弱勢學生入學為理念，請轉知貴校持有經濟

弱勢證明但面對逆境卻積極向上之學生踴躍報名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自105學年度起於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內增設「飛鳶組」

招生，111學年度為第7年辦理，係透過降低學測檢定標準

及佔分比、調降報名費等方式，優先考量經濟弱勢（低

收、中低收、特殊境遇）持有證明，面對逆境卻積極向上

之學生。詳細招生說明請參閱「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

生簡章」第706-718頁。

二、本校將另郵寄「飛鳶組招生」海報乙份，惠請貴校張貼宣

達，提供貴校弱勢學生入學重要資訊。

三、本校亦補助所有參與本校「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」第二

階段甄試之經濟弱勢並持有證明學生應試時之部分交通費

與住宿費，請鼓勵所屬多加利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10208

*111701021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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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校綜合業務組杜育珍小姐、綜合業務組馮淑芬小姐、企業管理學系、金融與合

作經營學系、休閒運動管理學系、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、財政學系、不動產與城

鄉環境學系、經濟學系、社會工作學系、中國文學系、應用外語學系、歷史學

系、通訊工程學系、電機工程學系

97


